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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抛物罪的理解与适用

◆杨沛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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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空抛物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罪名,基于当前社会生活的一些问题做出的针对性解决措施,通过

犯罪行为刑法化来保护社会公共秩序法益,保护人们日常安宁的生活.刑法作为最为严厉的处罚,要谨慎地从社会事

件、弥补漏洞等方面证明新罪入刑的合理性.同时厘清罪与罪之间的界限,更有利于罪名的理解与适用.罪名的增设

肯定伴随着质疑与否认,真正摸清保护的法益是否为社会生活所必须是回应质疑的最好办法.解决立法层面的问题

后到司法实践中来,只有具体分析各案、综合判断案情才能做到真正罪刑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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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空抛物罪入刑的合理性

《刑法修正案(十一)》已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生效实施，

针对某些社会热点现象同时也适应了社会生活发展需要，对

相关条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 其中新增了“高空抛物

罪”，于《刑法》第２９１条之二，“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

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

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从高处抛洒垃圾甚至

于随手往下抛掷足以致人重伤物件的新闻已屡见不鲜，这些

现象严重破坏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感，随时从天而降

的危险让高空抛物入刑，成为了保护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手

段。 新罪名的出现既要得到朴素道德观的支持，又要有足

够的法学理论支撑，分析存在的合理性是法律适用的前提

要件。

(一)填补漏洞

高空抛物行为存在已久，为防范该行为的发生，在民法

上规定了高空抛物侵权责任，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抛

掷物或者坠落物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在已有的

民法管控之下又新增刑法的惩戒，共同对该行为进行了治

理。《民法典》在高空抛物侵权责任的条文中一再出现建筑

物，给高空抛物的“高空”做出了解释，而高空抛物罪的有

关条文中的“或者其他高空”扩宽了运用的范围场景，不再

局限于高耸的建筑物，造成相当高度落差的地方都可以作扩

大解释涵盖进高空的含义中来。 对“高空”有了全新的理

解，满足了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与日益复杂的案情。 在

《民法典》中对于高空落下物品的种类，不仅有抛掷物还有

坠落物，一般理解坠落物是由于重力原因自然落下，其中可

能缺乏人力的刻意为之，例如窗框下水泥涂层的脱落、坠

落，搁置于阳台的盆栽等。 而刑法中惩罚抛掷物品的行

为，扔掷的动作明显是带有自主意识完成的，主观恶性更大

带有故意的态度。 刑法本就惩罚极其恶劣到犯罪程度的行

为，此次入刑严厉打击故意从高处抛掷物品损害他人人身、

财产的事件。 民刑共治，既解决轻微的坠落物侵权事件的

发生，又严厉打击恶性的高空抛掷物行为；既保护高楼之下

的安全，又维护各类高空下的安宁。 真正做到了罪责相适

应，手段措施之间相互配合，编织成一张大网牢牢地抓控住

不良的高空抛物行为。

在惩罚的力度上弥补了民法可能因其不够严厉，仍不足

以有效减少犯罪行为发生的缺憾。 在刑法本身上将该行为

单独定罪，不同以往由其他罪名对其定性，是丰富维护公共

秩序的方式。 例如，一起定性为高空抛物罪的案件，犯罪

者与他人因言语发生争执，一时情绪激动，在旁人劝阻之下

仍两次将刀具扔掷于窗外。 最后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高空抛物行为虽然并未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失的严重后

果，但其从建筑物抛掷危险物品行为已经构成高空抛物罪，

依照《刑法》判决被告人高空抛物罪。 抛掷刀具的行为，

虽然并未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抛掷物具有严重危险性且不

止一次，属于情节严重、主观恶性大的扰乱公共秩序行为，

应当处以高空抛物罪。 刀具会带来危险，但造成的损害不

会进一步扩大达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程度。 同

时没有用高空抛物的行为去实现故意侵害某人或物的目的，

若定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有些不当。 合理的定罪起到

了很好的解释、教育工作，不仅威慑了类似行为的再度发

生，也证明新罪设立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犯罪行为的高频

多发，其他罪名的不贴切，需要新增更为合适的罪名，高空

抛物罪的出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

(二)与相似罪名的辨析

此前对于高空抛物行为不都做犯罪处理，仅达到与放

火、决水、爆炸等危险相当的程度时才犯罪化，处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如果危险程度没有达到这种高度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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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不加以刑罚处罚的。 在新罪出现前没有将危险严重程

度分级，只对严重危险的程度做重罪处理，高空抛物行为容

易得到畸轻畸重的刑罚。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高

空抛物罪之间并非是简单地对同一行为做加重处罚，两者之

间保护的法益并不相同。 可以明显地从所处章节不同看

出，高空抛物罪位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章下“扰乱公

共秩序”节中，因此保护的法益应为社会公共秩序；而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保护的是公共安全法益。 公共安

全是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财产等基本个人法益，

而公共秩序则是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规则，是指生活安宁的

一种状态。 公共安全直接决定了社会是否稳定，公共秩序

仅是维持稳定的方式。 从司法实践中来看，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的方式包括有故意放火、决水等，这些行为无

一例外都会严重且大范围地危害公共安全，而通常的高空抛

物行为是会给某一不特定对象带来损害，但是很难造成大面

积且具有扩散性的危险。 若是将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

评价为危害公共安全会导致轻罪重罚。 明晰此罪与彼罪间

的区别就能更好地理解与适用该罪本身，同时也可以从反面

说明高空抛物罪维护的是不同法益，并没有浪费有限的司法

资源。

二、高空抛物罪的法律适用

在新罪入刑以前，高空抛物行为最常被定为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那么罪与罪之间的衔接是法律适用首先

面临的问题。 可以通过高空抛物行为造成的危害程度加以

判断不同罪名的适用，当达到与放火、决水等程度相当时，

既危害公共安全法益又危害社会公共秩序法益，即构成高空

抛物罪又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同一行为触犯

两个罪名，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罚，一般以相对较重的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若是没有达到该程度时，仅

构成高空抛物罪。 因此行为的危害程度是需要衡量、比较

的重要指标，具体是否严重需要法官根据案情来推测。

然而现实中的情况十分复杂，有些高空抛物行为可能并

不构成犯罪，而有的犯罪者可能利用高空抛物的行为达成各

种犯罪目的。 比如，高层公寓窗边某居民边向外眺望时边

随手将瓜子壳抛洒至窗外。 该行为只能从道德上给予谴

责，由于并未侵害某种法益，因此并不构成犯罪。 若罪犯

站在某楼房上朝下方的人扔铁锤等足以致人重伤、死亡的危

险物品，虽然杀人行为是通过高空抛物行为完成的，但是仅

针对某一特定的人而为，直接侵犯某公民的人身权并不会对

公众造成威胁，不构成高空抛物罪；相应的应当构成故意杀

人罪或故意伤害罪。 因此高空抛物罪的成立与否，不能孤

立地看做出的抛物动作，要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如主观恶

性、具体侵害的法益等判断是否作为犯罪处理。 通过抛掷

的物品种类、物品降落的高度、抛掷下方的具体情况等，综

合判断是此罪还是彼罪。

当竞合问题被解决后，新罪的入刑在适用方面是否对之

前的行为造成影响，这也不是疑难。 在溯及力方面一般遵

循从旧兼从轻原则，即《刑法》第１２条有关规定。 该规定

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 犯罪行为若是在新罪名颁布之前，

要适用旧法，即行为时的法律规定。 不构成犯罪或者构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

等。 如果适用高空抛物罪更有利于被告人的话，则应该对

被告人适用这个新的罪名。 高空抛物罪最高的法定刑为有

期徒刑一年，很明显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低法定

刑有期徒刑三年要低得多，一般处以高空抛物罪。 大部分

的难点都可以被理论疏通，现实的适用还是要随着具体案件

展开。

三、高空抛物罪的立法争议

(一)立法是否情绪化

在高空抛物罪正式入刑之前，高空抛物行为就已存在很

久，严重威胁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安全。 有专家提出，本次

将高空抛物罪列入刑法是立法情绪化的表现，仅因为社会群

众的呼声而欠缺真正的法学考量，仓促地将行为做犯罪化的

处理。 既然该不良社会现象都已发生许久，却没有得到很

好的控制，这正是立法的重要背景，更证明本次入刑并非立

法的情绪化。 一直以来，高空抛物的行为主要通过行政处

罚、民事责任等方式进行约束，但是见效甚微。 在处罚最

严厉的刑法领域则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罪名加以

惩戒，但是这并不恰当。 首先，高空抛物的行为就很难达

到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法益的程度，即达到与放火、决

水、爆炸等危险相当的程度。 单一的物理性动作最通常侵

害的是社会秩序法益，因此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

制犯罪行为偏重，而且对普通但是没有达到严重程度的行为

也没有任何约束。 利用兜底罪名对行为定罪处罚，既易遗

漏某些犯罪行为又易处罚偏重，增设新罪名就是反复权衡各

方利弊最终做出的决定，而不是盲目的回应公众的需求。

(二)刑罚是否畸轻畸重

对于抛物行为此前通常用保护公共安全法益的兜底罪名

给以刑罚，处罚有些偏重，而增设的高空抛物罪很好地处理

了刑罚畸轻畸重的问题。 条文中有“情节严重”作为定罪

的条件，如果情节轻微将不做犯罪处理。 避免轻罪重罚设

立的新罪，一方面给予高空抛物的行为一定刑罚起到预防及

警示的作用；另一方面避免对此行为处以严重危害公共安全

法益的重罪。 在侵犯公共安全罪下增设了刑罚较轻的新

罪，达成了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的目标。

还有学者提出在新添高空抛物罪这种轻微罪后，全国的

刑事案件的数量会大大增多，入罪条件降低。 尽管造成的

危害结果并不十分严重却要受到刑事处罚，且因“犯罪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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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会对犯罪人及其家属的就业自由、社会生活等带来较为

深远的影响，也提高了社会管理成本，会阻碍社会的稳定发

展。 针对这样的质疑声，新罪条文做出了回应，高空抛物

罪并非行为犯，只有在“情节严重”时才会做犯罪处理，抛

物动作的做出不都是犯罪，没有将违法行为轻罪化；最高的

法定刑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最低刑为单处罚金，恰好地做

到了罪刑相适应。 高空抛物在如今超高层楼房林立、市民

居住聚集的现实下，司法实践往往缺乏证据难以抓住真正凶

手，将此行为单列入刑也是重在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对犯

罪者起到教育、震慑的作用。

四、对高空抛物罪的细化解释

高空抛物行为在道德教化、行政处罚、民事责任等的约

束之下仍然不见减少，迫于现实需求同时也满足入罪的合理

性，利用刑法这最后一道防线进行惩戒。 由于高空抛物罪

作为轻微罪名要严格把握构成要件，明晰罪与非罪的界限，

充分保障人权，不滥用刑罚权。 对此充分解读入罪条件是

适用的前提。 由《刑法》第２９１条之二可知，情节严重是

构成犯罪必不可少的要素。 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

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上并未提及“情节

严重”具体为何种情况，这便需要各案分别判断是否为情节

严重作高空抛物罪处理。 高空抛物罪作为轻罪，条文中情

节严重的描述是为了提高犯罪条件，因此倾向将其理解为具

体危险犯而非抽象危险犯。 有些学者提出要结合法益进行

分析，该罪是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手段的危险性就足以给

多数人带来不安与恐慌，轻罪的设立侧重于预防犯罪的发

生，将该罪归为具体危险犯更为合理。 但是从立法目的出

发，理解为具体危险犯才能充分保障人权，约束刑罚权。

若作为具体危险犯则法益遭受现实、紧迫的危险时才构成犯

罪，做出抛物行为但是没有造成损害后果将排除属于情节

严重。

一样是本次修订中增加的轻罪，妨碍安全驾驶罪最低的

法定刑也为单处罚金。 该罪处罚社会危害性与犯罪人主观

恶性均不大的妨害安全驾驶行为，高空抛物罪可以类比此罪

得到情节严重的标准。 例如，将犯罪者屡教不改，经过警

告仍数次抛掷物品，抛掷数量多、形状大、材质重的危险物

品等认定为主观恶性大；将在人流高峰期抛掷、抛掷至人口

密集的公共场所、于特定建筑物上抛物，带来恶劣影响等认

定为严重扰乱公共秩序。 高空抛物罪面对复杂的案情有进

一步解释、理解的过程，对于构成要件的分析还是要做到各

案分别判断，公平、公正的判决结果依赖法官的司法素养，

同时也要尽快针对现实问题出台有关更为细化的解释。

五、结束语

高频多发的犯罪行为、不贴切的其他罪名等问题通过高

空抛物罪的出现被一一解决。 高空抛物罪面临的立法情绪

化、刑罚畸轻畸重等问题已得到解释。 但实际适用方面的

问题可能会超出现有的理论争议与疑难设想，会在具体案件

中暴露，但是也会因为有针对性被逐个击破，这需要时间的

检验与磨砺。 充分理解新罪名是适用的前提，谨慎判断入

罪门槛是必经之路，需要各案分析综合权衡。 权衡判断是

法官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同时也要出台相关解释加以辅助

理解。 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最根本的是人们素质的提

高、道德感的增强，这样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在出台相

关法律的同时一定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充分发挥法律的

威慑力，多个维度共同维护公共秩序，营造安稳的生活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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